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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十九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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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23日下午，南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刘坤担任合议庭审判长
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故意杀人案并当庭
宣判，南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恽爱
民出庭支持公诉。

本案中，被告人宋某与被害人郭
某原系夫妻关系。宋某与郭某因与他
人的感情纠葛协议离婚后，两人仍居
住在某小区内，双方的感情时好时
坏。案发当晚，宋某与郭某因复婚等问
题发生激烈争吵，宋某持棒球棍多次
击打郭某头部，致郭某颅脑损伤死亡。

本案系重大刑事命案，案件事实
证据认定复杂，社会影响大，社会关注
度高。开庭前，刘坤院长全面审阅卷
宗，对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梳理
审查。庭审中，恽爱民检察长依法宣读
了起诉书，出示和宣读了全案证据，发
表公诉意见揭示本案的启示和危害
性。刘坤院长组织各方就控辩双方的
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引导各方围绕被
告人的主观故意应认定为直接故意还
是间接故意、被告人是预谋杀人还是

激情杀人、被害人是否具有过错、对被告
人应当判处何种刑罚等争议焦点进行法
庭调查、法庭辩论并作最后陈述，充分听
取宋某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诉
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以及公诉人的公诉
意见，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
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
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整个庭审持续3个多小时。经合议
后，法院当庭作出对被告人宋某以故意
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的一审判决。被告人泣不成声、追悔莫
及，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法检“两长”同堂办案，依法履职，是
南通法检两院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
革，落实院领导带头办案的重要举措。
2022年，全市法院284名入额院庭长共
审理案件83058件，占全市法院受理案
件总数的56.21%。院庭长办案为全体员
额法官作出示范，为同类型案件审理确
立裁判规则，对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提
升审判质效起到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通讯员丁净玉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22日，南通中院行政庭
在海安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毛某诉海安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确认城市更新安
置协议无效并赔偿案，并当庭作出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2005年，毛某与郑某签订《房地
产转让合同》，将其未领取两证的小产
权房卖给非本村的郑某，郑某此后亦
未办理权属证书。2021年，房屋所在
地块拆迁，海安住建局经调查后，与实
际居住人郑某之妻程某签订《城市更
新安置协议》。毛某认为其才是合法
产权人，海安住建局应当与之签订协
议，遂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协议无效。

合议庭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认
真梳理、辨析争议焦点、休庭评议后，
当庭作出裁判。合议庭认为，首先，
《城市更新安置协议》标的是补偿安置
利益归属，而非房屋本身，海安住建局
与程某约定补偿安置权利义务，并不
涉及法律法规关于宅基地转让等相关
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
性规定的情形。其次，《房地产转让合
同》签订于2005年，程某户装修居住
至2021年拆迁，海安住建局基于程某

户实际长期居住的事实，以及《房地产转
让合同》、支付房款收条等证据，已经尽
到了审慎审查的职责，认定补偿利益归
属程某户并无不当。最后，生效民事判
决虽然确认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但并
没有就房屋返还毛某一并作出处理，且
指出毛某行为违反交易诚信，合同无效
后具体财产处理应尊重历史、恪守诚
信。综上，海安住建局与程某签订的《城
市更新安置协议》合法有效，毛某要求确
认协议无效并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

合议庭在宣判时特别指出，法院认
定《城市更新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并非
肯定和支持农村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买
卖。相反，由于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才能依法取得宅基地，且宅基地转让必
须符合法定条件，买受人因此可能面临
交易风险和法律风险。由于案涉地块
已于2010年经批准征收为国有土地，
故并不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宅基地
权益保障问题，至于双方对于房屋拆除
后补偿安置利益的分配，可以另行处
理，不影响法院对《城市更新安置协议》
效力的认定。

通讯员张祺炜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工地施工租赁了一批钢
管，因自己高消费导致工程款衔接不
上，竟直接将租来的价值近400万元
人民币的钢管卖了废铁。启东检察院
昨天消息，被告人黄某因犯合同诈骗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2021年 12月，黄某经人介绍承
包了启东市滨海工业园区一搭建钢平
台的工程。因工程需要，黄某辗转打
听到当地一家钢模租赁服务公司，冒
充无锡某科技公司工作人员，成功签
下租赁合同并租赁大批钢管、扣件用
于施工，也谈好了租赁价格。

作为工程“老板”，黄某随后便肆
意享受生活，常混迹于酒吧等高消费
场所，并先后交往多名女友，日常花费
高昂。工程进行一段时间后，黄某急
需发放工人工资，但发现自己因高额
消费导致囊中羞涩，便将心思动到了
租赁钢管上面。黄某谎称自己另一工

地需要材料，又接着租赁大批钢管、扣
件，在2021年12月20日至2022年2
月24日期间，黄某先后多次租赁钢管
近24万米、扣件5万多只，重达700
余吨，价值约400万元。之后，黄某聘
请货车司机孙某等人直接将租赁来的
钢管扣件运至浙江湖州某废品回收
站，以每吨2900元的价格出售，共计
获得赃款约180万元，均被黄某挥霍。

租赁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多次联系
黄某均被拒，便直接选择报警。

本案中黄某无法遏制自己的贪
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
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他的行为已经构成合同
诈骗罪，并最终获刑。检察官提醒，公
民或法人在与他人经济交往中，一定
要查明对方的真正身份，在签订合同
时，要验证对方的企事业资质，避免
造成损失。 通讯员张娟娟 秦晓微

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21日晚7时许，海安市
老坝港镇荣港路与堤顶路交接处北边
一公里滩涂处，一女子欲跳海轻生。
危急时刻，海安市公安局滨海新区派
出所联合滨海新区交警中队民警火速
赶至现场，风雨中及时将女子找到，避
免了一场悲剧。

当时，夜黑风高，雨水拍打在民警
的脸上。到达现场后，民警搜寻十多
分钟也没有发现女子的身影。浓雾遮
蔽视野，民警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拿着
强光手电朝四周探照。眼见潮水越
涨越高，民警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寻
找，最终在距离岸边300米的滩涂上
听闻女子的哭声，立即冲去拦下，“不
要害怕，我们都是派出所的！”正欲跳
海轻生的女子情绪激动，民警不断劝
说安慰，平复她的心情，最终将她搀
扶上岸。

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后，民警为她

打开空调取暖，并联系了她的家人。
经询问得知，女子因生活琐事与家人
发生口角，一时想不开跑至海边滩涂
欲轻生。经民警现场开导，女子在家
人的陪伴下踏上回家的路。

当时正在涨潮，再晚一步可能会
有生命危险。看到女子平安无事，救
援民警才松了口气。

记者张亮 通讯员杨家琦

法检“两长”同堂办案依法履职
当庭宣判一起故意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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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来的钢管转手当废铁卖
一男子因合同诈骗获刑十年六个月

夜黑涨潮时女子欲轻生

民警顶风冒雨及时拦下她

救人现场。 警方供图


